
報告人：吳麗琴
111年3月18、25日

建構機關友善經費報支
環境之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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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本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內部控制制度情形–內部審核及會計制度實施狀況部
分–主要缺失

機關經費報支
採電子化核銷
之案件，其上
傳電子請購及
核銷系統之文
件，未依規定
檢附或上傳至
規定欄位。

機關向電子發
票廠商辦理採
購，其經費報
支採電子化核
銷之案件，有
取具電子發票
證明聯並以紙
本單據保管單
保存之情事。

機關經費報支
採電子化核銷
之案件，有採
紙本及系統重
複陳核之情事。

機關經費報支
採電子化核銷
之案件，仍列
印紙本付款憑
單陳核並列入
會計憑證保存。

保證金未明確
標示到期日或
已屆到期日尚
未辦理退還、

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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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本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內部控制制度情形–內部審核及會計制度實施狀況部
分–建議改善措施

有關辦理經費報支等作業，建請各
機關確依「臺北市推動友善經費報
支環境下相關內部審核之簡化作
為」、「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採行電
子請購及電子核銷系統內部審核作
業應上傳憑證及文件」及「臺北市
政府各機關採行電子請購及電子核
銷系統會計相關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等相關規範辦理。

有關辦理保證金清理等作業，建請各機
關確依「臺北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
點」、「出納管理手冊」及「押標金保
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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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本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內部控制制度情形–內部審核及會計制度實施狀況部
分–社會局受查意見

部分人事費報支案件係以紙本辦
理，惟未註明符合無須登錄電子
請購及電子核銷系統之項目。

經人事室認定屬廣義之本府薪資
發放管理系統、差勤系統及國旅
卡檢核系統介接之核銷項目，於
109年9月22日通案簽准，免逐案
於紙本註明。

請購核銷系統表單已取代紙本黏
貼憑證用紙，惟「109年度公務人
員健康檢查費用」案，係以黏貼
憑證用紙循程序完成核章後，再
掃描上傳請購核銷系統，致重複
作業程序。

於109年3月20日召開簡化核銷程
序會議宣導並提醒核銷簡化作法，
復於同年10月14日局務會議再次
宣導(並與人事室事先討論流程)。

付款憑單（含預算科目及受款人
清單）已於請購核銷系統循程序
以自然人憑證辦理簽核，惟仍列
印循程序核章，並列入會計憑證
保存。

業依意見辦理，不再重複核章。

倘員工健康檢
查係以機關採
購方式辦理，
則依經費項目
「其他採購事
項」規定辦理。 4



109年度本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內部控制制度情形–內部審核及會計制度實施狀況部
分–社會局受查意見

辦理「聯繫會議餐盒」等3案，
業務單位仍取具電子發票證明聯
並以紙本單據保管單保存，惟會
計室有註記意見略以：勿再取具
電子發票證明聯並黏貼於紙本單
據保管單。

已多次於局務會議宣導，將切實
請同仁勿再以上開方式辦理。

辦理109年度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費
用」等15案，或將上傳請購核銷
系統之請購依據或驗收相關文件、
無須上傳且未上傳請購核銷系統
文件（如零星支出清單等）、循
程序簽核之內部表單等，均以紙
本單據保管單保存；或於紙本單
據保管單註記電子發票字軌；或
將紙本單據保管單掃描上傳請購
核銷系統。

遵照辦理。

辦理「109年3月份公差交通費」，
出差旅費報告表等內部表單，係
列印紙本循程序完成核章後，再
掃描上傳請購核銷系統辦理核銷
作業，致有重複簽核情形。

機關內部制式表單，可由填表人
填列後上傳請購核銷系統，循程
序簽核一案，業已宣導辦理電子
核銷免重複核簽，嗣後遵照辦理。

寫意見成效不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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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本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內部控制制度情形–內部審核及會計制度實施狀況部
分–社會局受查意見

「○○社福○員國內進修補助」
等 6 案，將請購依據、驗收相關
文件或紙本憑證等合併為同1檔
案， 重複上傳至請購依據、驗收
相關文件或紙本憑證等欄位；又
「○○社福接送行動不便個案計
程車資」，該案取具 7 張乘車證
明已掃描合併為 1 個檔案，惟請
購核銷系統紙本憑證欄位又分列
7 個項目，於每一項目上傳該合
併之檔案為附件。

可否以未影響同
仁審核作業回應？

「社福 2.0 委外開發案第二階段驗
收」，上傳之驗收相關文件包含
驗收紀錄及廠商交付文件；另分
批（期）付款表未上傳請購核銷
系統，逕以紙本單據保管單保存。

(一)採購事項之請購依據應為核准文件影本；驗收
相關文件為指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檢附之驗收紀
錄、會議紀錄或由驗收人簽章等證明。

(二)屬依規定應製作而於請款報銷免檢附之文件，
由各承辦單位自行妥善保管，免上傳請購核銷
系統。

(三)分批（期）付款表應上傳 至「驗收資料」欄位。

「○○社福購置單槍投影機」之
驗收紀錄，未上傳請購核銷系統
逕以紙本單據保管單保存。

與請購核銷系統
應上傳憑證及文
件規定未符，亦
將增加系統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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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本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內部控制制度情形–內部審核及會計制度實施狀況部
分–社會局受查意見

109 年 6 月份薪資－職員」，薪
資清冊總表，已於最末頁結記總
數，惟係採逐頁核章；「109 年
度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費用」，造
具印領清冊並由同仁簽章。

「○○社福中心 1090225 社安網
專家學者出席費」等 2 案，係以
匯款方式撥付，惟仍取具出席委
員簽收之領據作為核銷憑證。

檢附出席費、鐘點費清冊及金融機
構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之簽
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免附
外聘委員及講師簽收之領據。

10 11
「○○社福購置單槍投影機」，
已以簽呈辦理請購，又檢附請購
單， 併同簽文循程序陳核核章，
致有重複核章情形。

12

於109年10月14日局務會議上宣
導，若已以簽呈辦理請購，共同
供應契約單無須再由各級人員核
章，嗣後依上開減章程序辦理。

出席費清冊

日期 姓名 金額 匯款銀行 帳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4月8日 余孟勳 2,500 玉山銀行長春分行 0406-9790-47004 E123062610 臺北市中正區林興里9鄰水源路37號10F

4月8日 蘇裕惠 2,500 華南銀行北投分行 1782-0001-1302 Y220373060 臺北市北投區大同里16鄰大興街23巷15號3F

4月8日 徐開國 2,500 臺灣銀行公館分行 0340-0211-5695 A104619337 臺北市士林區翠山里6鄰中社路2段60號2F

4月8日 江日勝 2,500 臺灣銀行公館分行 0340-0209-3444 Q122075318 臺北市內湖區金龍里7鄰金龍路55號5F

10,000合計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110年度委託辦理公辦民營、方案委託、私立福利機構及服務方案財務查核評選會議」出席費支領清冊

出席費於核銷前請
先送至出納列所得

已依臺北市推動友善經費報支環
境下相關內部審核之簡化作為貳、
簽章簡化「各項支出憑證應經業
務事項之主管人員及經手人、主
辦會計人員及機關長官或其授權
代簽人逐級核簽；以表單（或清
冊）為支出憑證者，應於最後結
記總數，再於彙總頁分別核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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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已依「臺北市政府檔案管理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檔管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檔案電子儲存作業者，考量契約已
逐頁掃描儲存，可將該掃描儲存之檔案
透過資料拋轉或連結方式提供本系統使
用。

滾動式持續檢討簡化

訂有契約者辦理電子化核銷作業時，其於第 1 次付款時契約掃描上傳作業方式如下：

契約未依檔管作業要點規定者，契約副本可比照現行作法以
紙本送會計單位，並由業務單位於本系統「簽核意見」欄位
註記「契約係以紙本遞送會計單位保管：名稱+編號（含工
程、契約）」。會計人員整理會計憑證時，參依會計法規定，
於會計系統產製之「電子化核銷情形清單」註明其保管處所
及其檔案編號，或其他便於查對之事實。

「簽核意見」欄位註記「契
約係以電子檔遞送會計單位
保管：名稱+編號（含工程、

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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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採行電子化核銷作業取具支出憑證之存管示意圖
①本系統係指本府電子請購及電子核銷系統，以下同。
②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 1 月 14 日訂頒「各機關
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原則」第
三點及本府110年1月25日府授主會決字第
1100102248 號函規定，各機關採行電子化核銷
作業，屬以下列方式辦理者， 其經費結報取具紙
本之支出憑證原件（以下簡稱紙本原件），免保存
管理：
⊙採購案以匯款、轉帳或簽發支票方式支付予廠商
或政府採購卡發卡機構者。

⊙公用事業費款赴各事業營業處所或代收機構繳納
者。

⊙補（捐）助以外之非採購案有一定支付範圍及標
準，且有前端行政程序之相關資料可供查考者
（如：出席費、講座鐘點費、稿費、規費、稅捐、
國內出差住宿費等）。

③依「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等規定，政府機關會
計憑證具有法律信證或行政稽憑價值，其紙本原
件經改為線上簽核辦畢者，仍有保存之必要，爰應
將紙本原件黏存於紙本單據保管單，並由經手人及
其單位主管核章後送會計單位代為統一存管。

④本系統之電子封存檔案為正式之會計憑證。

可免再黏貼紙本單據保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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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辦理電子請購及電子核銷系統內部審核作業應上傳憑證及文件一覽表

欄位
項次

經費項目
請購依據

(核准文件影本)

驗收相關文件
(驗收證明文件、分批付

款表)

紙本憑證項目【附註1】
(紙本發票、收據、領據、清冊)

備註

1
委辦案
(簡化案件)

核准文件影本

◆查驗表
◆人事費請領總表
◆支出明細表
◆分期付款表/經費執行概
況表

領據(勿額外掃描存摺頁)

◆採購案件/出具領據務必勾選為除外案件
◆以匯款、轉帳或簽發支票方式支付予廠商
者，領據無須黏貼紙本單據保管單。
◆第1次付款請於「簽核意見」欄位註記
「契約係以電子檔遞送會計單位保管：名
稱+契約編號」
◆因前已於簽案查核過，勿再掃描下列資料，
以減少檔案容量：
(1)契約資料【附註2、3】(2)受款人清單(3)
效益表(4)前(歷)次核銷相關資料(5)儘量刪
除空白頁

2
出席費、稿費(含
審查費)、鐘點費
及其交通補助費

核准文件影本 受領人清冊(請以電子領據報支)

◆非採購案件
◆請先送出納登錄所得後再上傳或系統流程
設定先會出納，再送會計室
◆受領人清冊無須黏貼紙本單據保管單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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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110年5月10日以行政院函修正「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

執行應注意事項」，本府經參酌其內容以本府110年11月16日府授主公預字第1103010723號函頒修
正「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基金）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修正重點如
下：

• 界定受補(捐)助團體支用單據非屬機關原始憑證(第3、4點)
• 由機關視補(捐)助業務性質擇定結報作業(第4點)
• 簡化受補(捐)助團體支用單據處理，並強化其存管責任。

受補（捐）助對象檢附：
1.原始憑證：收據或受領人清
冊)

2.其他單據：受補捐)助對象
提出：(1)收支清單及(2)各項
支用單據結報；上述支用單據
經各機關審核後，得將支用單
據退還受補（捐）助對象。

受補（捐）助對象檢附：
1.原始憑證：收據或受領人清
冊)
2.其他單據：受補(捐)助對象
提出：(1)收支清單結報，(2)
並自行保存各項支用單據；上
述支用單據各機關應於事後審
核並作成相關紀錄。

經各機關列明依前二目
規定結報不符效益者，
受補（捐）助對象得依
各機關規定應檢附之佐
證資料結報。

經費結報方式1 經費結報方式2 經費結報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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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業務需
要自行訂定
自我檢核表

收支清單：由業
務科衡酌補（捐）
助業務性質自行
設計格式

撥款時至少檢附奉准簽、
領據(或受領人清冊)、
收支清單及其他佐證資
料，至於各項支用單據
則由各業務科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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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府110 年 11 月 16 日 府授主公預字第 1103010723 號函修正「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基金）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第5點規定「各機關對民間團體之補（捐）助資訊，
應登載於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CGSS），並透過該系統查詢補（捐）助案件有無重複或總補
（捐）助經費有無超出所需經費等情形，作為辦理核定及撥款作業之參據。」

1. 機關應於收到申請案件後5個工作日內，將案件申請資料
登CGSS。

2. 機關審核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案件時，應利用CGSS
查詢補（捐）助案件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形，
並檢附書面或電子檔案查詢結果，作為核定補（捐）助
之參據。

3. 機關核定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案件後，應於核定日
後5個工作日內將核准日期及補（捐）助金額資訊，登錄
於CGSS。

4. 機關受理補（捐）助案件申請至核定日間隔5個工作日內，
得於核定日後3個工作日內一併至CGSS辦理資料登錄作業。

受理補（捐）助案件
申請及核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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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關應就核定之補（捐）助案件於每次撥款（包括
1次或分期撥款）前至CGSS查詢 補（捐）助案
件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形，並檢附書面或
電子檔案查詢結果，作為核定撥款之參據。若經查
詢有上開情形，應簽陳是否補（捐）助或調整補
（捐）助金額後，依核定結果據以撥款或不予撥款。

2. 機關應於每次撥款及核銷日後5個工作日內，將撥
款及核銷情形（包含檢附收支清單等資訊）登錄於
CGSS。

3. 機關辦理補（捐）助案件撥款至核銷日間隔5個工
作日內，得於核銷日後3個工作日內一併至CGSS
辦理資料登錄作業。

補（捐）助案件撥款
及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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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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